
第六节 征收管理

【知识点】征收管理

一、自行申报纳税

（一）自行申报纳税的情形和时限

自行申报的情形 自行申报的时限

（1）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 次年 3 月 1 日至 6月 30 日

（2）取得应税所得没有扣缴义务人 经营所得，月度或季度终了后 15 日内预缴；

次年 3 月 31 日前汇算清缴

自行申报的情形 自行申报的时限

（3）取得应税所得，扣缴义务人未扣缴税款 纳税人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 6月 30 日前，

缴纳税款；

如果在这之前离境，应当在离境前办理纳税

申报；税务机关通知限期缴纳的，纳税人应

当按照期限缴纳税款

（4）取得境外所得 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年 3月 1日至 6月 30日

内申报纳税

（5）因移居境外注销中国户籍 应当在申请注销中国户籍前办理税款清算

（6）非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内从两处以上取得

工资、薪金所得

应当在取得所得的次月 15 日内申报纳税

（7）国务院规定的其他情形。

（二）纳税申报方式

纳税人可以采用远程办税端、邮寄等方式申报，也可以直接到主管税务机关申报。

【例题·多选题】个人取得下列各项所得，需要自行纳税申报的有（ ）。

A.个体工商户取得的经营所得

B.非居民个人在中国境内从两处以上取得工资、薪金所得



C.从中国境外取得的所得

D.15 万元以上的年所得

答案：ABC

解析：因为个体工商户没有扣缴义务人，所以不论年所得多少，都应该自行申报缴纳个人所

得税。

二、综合所得的汇算清缴

取得综合所得的纳税人，年度终了需要办理汇算清缴。

（一）取得综合所得需要办理汇算清缴的情形

1.从两处以上取得综合所得，且综合所得年收入额减除专项扣除的余额>6 万元；

2.取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中一项或者多项所得，且综合所得年收

入额减除专项扣除的余额>6 万元；

3.纳税年度内预缴税额低于应纳税额；

4.纳税人申请退税。

【提示 1】免于汇算的情形

纳税人已依法预缴个人所得税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无需办理年度汇算——免于汇算：

（1）年度汇算需补税但综合所得收入全年≤12 万元的；

（2）年度汇算需补税金额≤400 元的；

（3）已预缴税额与年度应纳税额一致的；

（4）符合年度汇算退税条件但不申请退税的。

【提示 2】需要依法办理汇算清缴的情形

纳税人取得综合所得并且符合下列情形之一的，需要依法办理汇算清缴：

（1）已预缴税额大于汇算清缴实际应纳税额且申请退税的；

（2）已预缴税额小于汇算清缴实际应纳税额且不符合无须办理汇算清缴情形的；

（3）因适用所得项目错误、扣缴义务人未依法履行扣缴义务、取得综合所得无扣缴义务人，

造成纳税年度少申报或者未申报综合所得的。



【提示 3】纳税人因申报信息填写错误造成年度汇算多退或少缴税款的，纳税人主动或经税

务机关提醒后及时改正的，税务机关可以按照“首违不罚”原则免予处罚。

（二）汇缴地主管税务机关

情形 汇缴地主管税务机关

有任职受雇单位的 任职受雇单位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

有两个以上任职受雇单位的 选择其中一处为主管税务机关

没有任职受雇单位的 户籍所在地、经常居住地或者主要收入来源

地主管税务机关

主要收入来源地：纳税人纳税年度内取得的

劳务报酬、稿酬及特许权使用费三项所得累

计收入最大的扣缴义务人所在地。

三、全员全额扣缴纳税申报

（一）扣缴义务人代扣和预扣税款的范围

除经营所得外，扣缴义务人向个人支付应税所得时，不论纳税人是否属于本单位人员，均应

办理全员全额扣缴纳税申报。

（二）扣缴义务人责任与义务

1.纳税人不得拒绝扣缴义务人依法履行扣缴税款义务。扣缴义务人应扣未扣的税款，其应纳

税款仍然由纳税人缴纳，扣缴义务人应承担应扣未扣税款 50％以上 3 倍以下的罚款；

2.支付工资、薪金所得的扣缴义务人应当于年度终了后两个月内，向纳税人提供其个人所得

和已扣缴税款等信息。纳税人年度中间需要提供上述信息的，扣缴义务人应当提供；

3.对扣缴义务人按照规定扣缴的税款，按年付给 2％的手续费。不包括税务机关、司法机关

等査补或者责令补扣的税款。

（三）代扣代缴期限

扣缴义务人每月或者每次预扣、代扣的税款，应当在次月 15 日内缴入国库。



四、专项附加扣除的操作办法

1.纳税人可以通过远程办税端、电子或者纸质报表等方式，向扣缴义务人或者主管税务机关

报送个人专项附加扣除信息；

2.纳税人应当将《扣除信息表》及相关留存备查资料，自法定汇算清缴期结束后保存 5 年；

纳税人报送给扣缴义务人的《扣除信息表》，扣缴义务人应当自预扣预缴年度的次年起留存

5年。

五、反避税规定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税务机关有权按照合理方法进行纳税调整

1.个人与其关联方之间的业务往来不符合独立交易原则而减少本人或者其关联方应纳税额，

且无正当理由。

2.居民个人控制的，或者居民个人和居民企业共同控制的设立在实际税负明显偏低的国家

（地区）的企业，无合理经营需要，应当归属于居民个人的利润不作分配或者减少分配。

3.个人实施其他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的安排而获取不当税收利益。

（二）补税及加征利息

1.税务机关依照前述规定情形作出纳税调整，需要补征税款的，应当补征税款，并依法加收

利息。

2.依法加征的利息，应当按照税款所属纳税申报期最后一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与补税期间

同期的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自税款纳税申报期满次日起至补缴税款期限届满之日止按

日加收。

纳税人在补缴税款期限届满前补缴税款的，利息加收至补缴税款之日。


